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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申报表 

申报单位

（盖章） 
 单位性质  

单位地址  邮政编码  

联 系 人  电话  填报日期  

申报理由

及特色 

简介 

 

申报 

单位 

意见 

   

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区县卫生

健康委或

主管部门

意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卫生 

健康委 

意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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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工作开展情况统计表 

（    ）年度 

单位名称  

联 系 人  职    务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开放天数  接待人次  

时间 地点 参与人次 活动主题 活动形式及内容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宣传 

教育 

活动 

开展 

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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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类型 数量 产品简介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中医药 

文化产品 

开发情况 

    

队  伍 

建  设 

情   况 

 

宣传平台 

建设情况 
 

受奖励 

表彰情况 
 

受处分 

处罚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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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申报单位 

基本情况审核表 
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审核内容 申报单位填写 专家组审核 

单位性质 

事业单位    （  ） 
国有企业    （  ） 
非公企业    （  ） 
其他              

是  （  ） 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场地设施 场所面积    平方米 是  （  ） 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藏品/展品总
量 藏品/展品    件 是  （  ） 
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开放接待 年开放    天 
年接待参观人数    人次 

是  （  ） 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工作队伍 专职人员    名 
志愿者      名 

是  （  ） 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宣传教育 
活动 

大型宣传活动    次/年 
专题宣传教育活动     次/年 
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学校等社
会化宣传教育活动   次/年 
公开报道      篇/年 

是  （  ） 
否  （  ）请说明：          

专家组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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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 
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分表（场馆类） 

基地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           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一）文化主

题（10 分） 

以展示中医药为主题，内容丰富、形式

新颖，有体现中医药文化知识及历史人

物和事件的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，

且表述规范、准确。 

1. 中医药主题突出，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

牌等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8-10 分； 

2. 中医药主题较突出，内容较丰富、形式较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

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较规范、准确，得 4-7 分； 

3. 中医药主题不够突出，且内容、形式单一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

标牌等内容表述不够规范或准确，得 0-3 分。 

 

（二）文化产

品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中医药

文化产品，如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

品、导游材料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、导游材料

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； 

2. 产品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2 分； 

3. 产品设计精美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。 
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一 . 内 涵

建设（25

分） 

（三）新媒体

（5 分） 

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

博或微信公众号等，内容科学准确、专

人维护，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。 

1.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中医药文化

载体，并有专人维护，得 2 分。缺乏专人维护扣 1 分； 

2. 网站、微博或公众号内容每月更新，且内容科学准确，得 3 分。内容

不够科学规范扣 2-3 分，未做到每月更新扣 3 分。             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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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四）场地面

积（5 分） 

有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室或中医药博物

馆等专用参观场所。其中：大型综合性

展馆不小于 4000m2，中医药院校内不小

于 1600m2，传统老字号、中医药名人纪

念馆不小于 1200m2，中医研究机构和中

医医院不小于 800m2。 

专用参观场所面积达到相应标准（大型综合性展馆不小于 4000m2，中医药

院校内不小于 1600m2，传统老字号、中医药名人纪念馆不小于 1200m2，

中医研究机构和中医医院不小于 800m2）得 5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的 1/2（不

含）扣 2 分，小于 1/4（不含）扣 3 分，无专用参观场所不得分。 

 

二 . 场地

建设（15

分） 

（五）展品数

量（10 分） 

可供观众演示、互动、体验等互动项目

的展品数量不少于总展品的 10%。定期

更新、补充展品，展品总完好率保持在

90%以上。 

1. 展品定期更新、补充，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及以上得 6 分，80（含）-90%

得 4 分，70%（含）-80%得 2 分，低于 70%扣 6 分； 

2. 互动项目展品比例达 10%及以上得 4 分；5%（含）-10%得 2 分，不足 5%

扣 4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六）开放天

数（4 分） 

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190 天，并向社会公

布开放时间。 

1. 年开放天数 190 天（含）以上得 3 分，100（含）-190 天得 2 分，小于

100 天得 1 分，未开放不得分； 

2. 开放时间提前 3 天（含）以上对外公布，得 1 分；未提前公布扣 1 分。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七）接待人

次（4 分） 
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8000 人次。 

1. 年接待人数 8000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得 4 分。 

2. 年接待人数 6000（含）- 8000 人次，得 3 分。 

3. 年接待人数 4000（含）- 6000 人次，得 2 分。 

4. 年接待人数 2000（含）-4000 人次，得 1 分。 

5. 年接待人数不足 2000 人，不得分。 

 

三 . 开 放

接待（10

分） 

（八）参加大

型活动开放

次数（2 分） 

在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

动期间能对公众开放。 

1. 大型活动期间开放 2 次及以上，得 2 分。 

2. 大型活动期间开放 1 次，得 1 分。 

3. 未在大型活动期间对外开放，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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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四 . 经费

投入（ 8

分） 

（九）投入与

使用（8 分） 

设有专项经费，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

算并实行专款专用。 

除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专项经

费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例，并

能确保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。 

1. 设有专项经费并列入单位年度预算，且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

例，得 4 分。未列入预算不得分扣 1 分，未设定固定占有比例扣 2 分； 

2. 投入资金保证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，且执行专款专用得 4 分。

未执行专款专用扣 2 分，不能保证宣教活动正常开展扣 2 分。 

备注：无未设立专项经费本项不得分。  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十）领导机

构（2 分） 

有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其正职由该单

位中层以上干部担任。 

1. 有专门领导机构，且正职由单位中层以上干部担任，得 2 分。 

2. 有专门领导机构，正职由单位一般职工担任，得 1 分。 

3. 无专门领导机构，不得分。 

 

（十一）人员

配备（4 分） 

配备不少于 4 名的专职人员，并建立长

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 12 人

以上。 

1. 配备专职人员达到相应标准（4 名及以上）得 2 分，少于 4 名扣 1 分，

未配备专职人员不得分； 

2. 建有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达到 12 人及以上，得 2 分；

未建立志愿者队伍扣 2 分，志愿者队伍少于 12 人扣 1 分。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五．工作

队伍（12

分） 

（十二）继续

教育（6 分） 

有继续教育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

务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。 

1. 有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40 学时及以上，

得 6 分。 

2. 有较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30（含）-40

学时，得 4 分。 

3. 有较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20（含）-30

学时，得 2 分。 

4. 继续教育制度不规范或未建立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

时间不足 20 学时，得 0-1 分。 

 

六．宣传 （十三）大型 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 1. 参加市级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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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宣教活动（10
分） 

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每

年开展 2 次以上大型宣传教育活动。 
2. 参加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3.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2 次（含）以上得 8 分，开展 1 次得 4 分，

未开展扣 8 分。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（十四）专题

宣教活动（7
分） 

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

特色，每年开展 4 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

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

教育活动。 

1. 每年开展 5 次及以上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

需求，创新新明显，特色鲜明，讲究实效，形式多样化，得 6-7 分。 
2. 每年开展 3-4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有一定新意和特色，讲究一定实效，形式较多样，得 3-5 分。 
3. 每年开展 1-2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未针对或针对一定社会热点，基本满

足公众需求，单缺乏新意和特色，实效不明显，形式较单一，得 0-2 分。 

 

（十五）新媒

体（2 分） 
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活动。 
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教活动，得 2 分；开展不充分，得 1 分；未开展不

得分。 
 

（十六）社会

宣教（6 分） 

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

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

制度，经常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

乡村、进校园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得 1 分，未建立扣 1 分； 
2. 每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校园、进部队、进企事业单

位等社会化宣教活动，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教育（30

分） 

（十七）创新

宣传渠道（5
分） 

拓宽创新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在区

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工作信息 3 次以上。 

1. 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，宣传渠道有 3 种及以

上得 2 分，宣传渠道少于 3 种，每少 1 种扣 0.5 分； 
2. 在区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信息，每年 3 年

及以上得 3 分，少 1 次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验收结论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优（  ）    良（  ）    合格（  ）    不合格（  ） 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（必填）  

注：得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，80（含）~ 90 分者为良，60（含）~ 80 分为合格，不满 60 分者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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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 
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分表（遗址遗迹类） 
基地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             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一）文化主

题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

的典故、传说、事迹等，相关介绍、展

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所涉及的中医

药文化知识以及中医历史人物及事件内

容，表述规范、准确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的典故、传说、事迹，展现中医药主题突出，社会影响力大；

相关介绍、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规范和准确，得 8-10 分。 

2. 有与本基地相关的典故、传说、事迹，展现中医药主题较突出，有一定

社会影响力；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较规范和准确，得

4-7 分。 

3. 有与本基地相关的典故、传说、事迹，但中医药主题不突出，社会影响力有

限；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不够规范和准确，得 0-3 分。 

 

（二）文化产

品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中医药

文化产品，如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

品、导游材料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、导游材料及

中医药创意产品等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； 

2. 产品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2 分； 

3. 产品设计精美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。 
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一.内涵建

设（25 分） 

（三）新媒体

（5 分） 

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

博或微信公众号等，内容科学准确、专

人维护，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。 

1.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中医药文化载

体，并有专人维护，得 2 分。缺乏专人维护扣 1 分； 

2. 网站、微博或公众号内容每月更新，且内容科学准确，得 3 分。内容不

够科学规范扣 2-3 分，未做到每月更新扣 3 分。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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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四）场地面

积（5 分） 

有一定规模、固定用于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展示及活动的室内外场所。展示面

积原则上不少于 8000m2，并配有开展宣

传教育活动所需的演示设施设备等。 

1. 有固定用于中医药文化宣教展示及活动的市内外场所。场所面积达到相

应标准（8000m2）以上得 3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扣 1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的 1/2
（不含）扣 2 分； 
2. 配备有开展宣教活动所需的演示设备，得 2 分，未配备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五）互动设

施（6 分） 

有互动体验类设施和项目，可供游客演

示、互动、体验。定期更新、补充项目，

设施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以上。 

1. 设施定期更新、补充，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及以上得 4 分，80（含）-90%
得 2 分，70%（含）-80%得 1 分，低于 70%扣 4 分； 
2. 互动项目展品比例达 10%及以上得 2 分；5%（含）-10%得 1 分，不足

5%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二.场地建

设（15 分） 

（六）标识标

牌（4 分） 

有较为完善的基地说明牌、解说牌、导

览牌。 

有完善的说明牌、解说牌、导览牌，标识标牌内容准确而规范，得 4 分；

标识标牌不完善扣 1 分，内容不准确、不规范扣 2 分。 
 

（七）开放天

数（4 分） 

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190 天，并向社会公

布开放时间。 

1. 年开放天数 190 天（含）以上得 3 分，100（含）-190 天得 2 分，小于 100 天

得 1 分； 
2. 开放时间提前 3 天（含）以上对外公布，得 1 分；未提前公布扣 1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八）接待人

次（4 分） 
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8 万人次。 

1. 年接待人数 8 万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得 4 分； 
2. 年接待人数 6 万（含）- 8 万人次，得 3 分； 
3. 年接待人数 2 万（含）- 4 万人次，得 2 分； 
4. 年接待人数 1 万（含）- 2 万人次，得 1 分； 
5. 年接待人数不足 1 万人次，得 0 分。 

 
三.开放接

待（10 分） 

（九）参加大

型活动开放

次数（2 分） 

在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活

动期间能对公众开放。 

1. 大型活动期间开放 2 次及以上，得 2 分； 
2. 大型活动期间开放 1 次，得 1 分； 
3. 未在大型活动期间对外开放，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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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四.经费投

入（8 分） 

（十）投入与

使用（8 分） 

设有专项经费，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

算并实行专款专用。 

除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专项经

费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例，并

能确保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。 

1. 设有专项经费并列入单位年度预算，且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例，

得 4 分。未列入预算不得分扣 1 分，未设定固定占有比例扣 2 分； 

2. 投入资金保证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，且执行专款专用得 4 分。

未执行专款专用扣 2 分，不能保证宣教活动正常开展扣 2 分。 

备注：无未设立专项经费本项不得分。  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十一）领导

机构（2 分） 

有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其正职由该单

位中层以上干部担任。 

1. 有专门领导机构，且正职由单位中层以上干部担任，得 2 分； 

2. 有专门领导机构，正职由单位一般职工担任，得 1 分； 

3. 无专门领导机构，不得分。 

 

（十二）人员

配备（4 分） 

配备不少于 4 名的专职人员，并建立长

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 24 人

以上。 

1. 配备专职人员达到相应标准（4 名以上）得 2 分，少于 4 名扣 1 分，未

配备专职人员本项不得分； 

2. 建有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达到 24 人以上，得 2 分；未

建立志愿者队伍扣 1 分；志愿者队伍少于 24 人扣 1 分。 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五．工作

队伍（12

分） 

（十三）继续

教育（6 分） 

有继续教育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

务培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。 

1. 有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40 学时

及以上，得 6 分； 

2. 有较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30

（含）-40 学时，得 4 分； 

3. 有较规范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 20

（含）-30 学时，得 2 分； 

4. 继续教育制度不规范或未建立继续教育管理制度，基地工作人员每年业

务培训时间不足 20 学时，得 0-1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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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十四）大型

宣教活动（10

分） 

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每

年开展 2 次以上大型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参加市级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2. 参加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3.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2 次（含）以上得 8 分，开展 1 次得 4 分，

未开展扣 8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十五）专题

宣教活动（7

分） 

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

特色，每年开展 4 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

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

教育活动。 

1. 每年开展 5 次以上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创新新明显，特色鲜明，讲究实效，形式多样化，得 6-7 分； 
2. 每年开展 3-4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有一定新意和特色，讲究一定实效，形式较多样，得 3-5 分； 
3. 每年开展 1-2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未针对或针对一定社会热点，基本

满足公众需求，缺乏新意和特色，实效不明显，形式较单一，得 0-2 分。 

 

（十六）新媒

体（2 分） 

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活动。 
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教活动，得 2 分；开展不充分，得 1 分；未开展不

得分。 
 

（十七）社会

宣教（6 分） 

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

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

制度，经常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

乡村、进校园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得 1 分，未建立扣 1 分； 
2. 每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校园、进部队、进企事业单位

等社会化宣教活动，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六．宣传

教育（30

分） 

（十八）创新

宣传渠道（5

分） 

拓宽创新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在区

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工作信息 3 次以上。 

1. 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，宣传渠道有 3 种及以上

得 2 分，宣传渠道少于 3 种，每少 1 种扣 0.5 分； 
2. 在区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信息，每年 3 年及

以上得 3 分，少 1 次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验收结论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优（  ）    良（  ）    合格（  ）    不合格（  ）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（必填）  

注：得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，80（含）~ 90 分者为良，60（含）~ 80 分为合格，不满 60 分者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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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3 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分表（教育科研机构类） 

基地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            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一）文化主

题（10 分） 

中医药特色明显、展示内容丰富、形式

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

所涉及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以及中医历史

人物及事件内容，表述规范、准确。 

1. 中医药特色明显，展示内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

标牌等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8-10 分； 

2. 中医药特色较明显，展示内容较丰富、形式较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

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较规范、准确，得 4-7 分； 

3. 中医药特色不明显，展示内容、形式单一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

标牌等内容表述不规范、欠准确，得 0-3 分。 

 

（二）文化产

品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中医药

文化产品，如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

品、导游材料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、导游材料

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； 

2. 产品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2 分； 

3. 产品设计精美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。 
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一 .内涵建

设（25 分） 

（三）新媒体

（5 分） 

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

博或微信公众号等，内容科学准确、专

人维护，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。 

1.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中医药文化

载体，并有专人维护，得 2 分。缺乏专人维护扣 1 分； 

2. 网站、微博或公众号内容每月更新，且内容科学准确，得 3 分。内容

不够科学规范扣 2-3 分，未做到每月更新扣 3 分。 
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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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四）场地面

积（5 分） 

机构内的标本馆、陈列馆、报告厅、种

植园、实习实训基地等展教场所面积原

则上不少于4000m2；对外开放的实验室、

工艺中心、技术中心等研究实验基地展

教场所面积原则上不少于 480m2。 

1. 机 构 内 相 关 实 训 基 地 和 实 验 基 地 场 所 面 积 达 到 相 应 标 准
（8000m2/420m2）以上得 3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扣 2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的 1/2
（不含）扣 4 分； 
2. 配备有开展宣教活动所需的设施设备，得 2 分，未配备扣 2 分；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二 . 场地建

设（15 分） 

（五）展品数

量（10 分） 

可供观众演示、互动、体验等互动项目

的展品数量不少于总展品的 30%。定期

更新、补充展品，展品总完好率保持在

90%以上。 

1. 展品定期更新、补充，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及以上得 6 分，80（含）-90%
得 4 分，70%（含）-80%得 2 分，低于 70%扣 6 分； 
2. 互动项目展品比例达 30%及以上得 4 分；20%（含）-30%得 2 分，10%
（含）-20%得 1 分，不足 10%扣 4 分。          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六）开放天

数（6 分） 
实训基地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90 天，实验

基地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30 天。 

1. 实训基地开放天数达到相应标准（90 天）得 3 分，开放天数少于 90 天
大于 60 天（含）扣 1 分，小于 60 天扣 2 分； 
2. 实验基地开放天数达到相应标准（30 天）得 3 分，开放天数少于 30 天
大于 15 天（含）扣 1 分，小于 15 天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三 .开放接

待（10 分） 

（七）接待人

次（4 分） 
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4000 人次。 

1. 年接待人数 4000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得 4 分； 
2. 年接待人数 3000（含）- 4000 人次，得 3 分； 
3. 年接待人数 2000（含）-3000 人次，得 2 分； 
4. 年接待人数 1000（含）-2000 人次，得 1 分。 
5. 年接待人数不足 1000 人次，不得分。 

 

四 .经费投

入（8 分） 
（八）投入与

使用（8 分） 
有稳定持续的经费，确保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。 

1. 有稳定持续的经费投入并纳入单位预算，得 4 分； 
2. 投入经费能充分保证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，得 4 分；不能充
分保证扣 2-4 分。 
备注：无经费投入本项不得分。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五．工作队

伍（12 分） 
（九）人员配

备（12 分） 

配备不少于 2 名的专职人员，并建立长

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 12 人

以上。 

1. 配备专职人员达到相应标准（2 名以上）得 6 分，少于 2 名扣 4 分，未
配备专职人员本项不得分； 
2. 建有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达到 12 人以上，得 6 分；未
建立志愿者队伍扣 6 分；志愿者队伍少于 12 人扣 4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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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十）大型宣

教活动（10
分） 

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每

年开展 2 次以上大型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参加市级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2. 参加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3.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2 次（含）以上得 8 分，开展 1 次得 4 分，

未开展扣 8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十一）专题

宣教活动（7
分） 

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

特色，每年开展 4 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

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

教育活动。 

1. 每年开展 5 次以上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

求，创新新明显，特色鲜明，讲究实效，形式多样化，得 6-7 分； 
2. 每年开展 3-4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有一定新意和特色，讲究一定实效，形式较多样，得 3-5 分； 
3. 每年开展 1-2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未针对或针对一定社会热点，基本

满足公众需求，缺乏新意和特色，实效不明显，形式较单一，得 0-2 分。 

 

（十二）新媒

体（2 分） 
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活动。 
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教活动，得 2 分；开展不充分，得 1 分；未开展不

得分。 
 

（十三）社会

宣教（6 分） 

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

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

制度，经常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

乡村、进校园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得 1 分，未建立扣 1 分； 
2. 每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校园、进部队、进企事业单

位等社会化宣教活动，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六．宣传教

育（30 分） 

（十四）创新

宣传渠道（5
分） 

拓宽创新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在区

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工作信息 1 次以上。 

1. 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，宣传渠道有 3 种及以

上得 3 分，宣传渠道少于 3 种，每少 1 种扣 1 分； 
2. 在区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信息每年达 1 次

及以上得 2 分，未达到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验收结论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优（  ）    良（  ）    合格（  ）    不合格（  ）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（必填）  

注：得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，80（含）~ 90 分者为良，60（含）~ 80 分为合格，不满 60 分者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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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4 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分表（医疗机构类） 

基地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           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一）文化主

题（10 分） 

中医药特色优势突出，在医德医风、名

医名家学术经验传承、中医学术流派传

承等方面有典型意义。展示内容丰富、

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

牌等所涉及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以及中医

历史人物及事件内容，表述规范、准确。 

1. 中医药特色优势明显，医德医风、学术传承等典型意义突出，展示内

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规范而准确，

得 8-10 分； 
2. 中医药特色优势较明显，医德医风、学术传承等典型意义较突出，展示内

容较丰富、形式较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较规范和准

确，得 4-7 分； 
3. 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明显，医德医风、学术传承等典型意义不突出，展

示内容、形式单一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不规范、欠

准确，得 1-3 分。 

 

（二）文化产

品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中医药

文化产品，如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

品及中医药创意产品等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及中医药创

意产品等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； 
2. 产品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2 分； 
3. 产品设计精美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。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一 .内涵建

设（25 分） 

（三）新媒体

（5 分） 

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

博或微信公众号等，内容科学准确、专

人维护，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。 

1.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中医药文化

载体，并有专人维护，得 2 分。缺乏专人维护扣 1 分； 
2. 网站、微博或公众号内容每月更新，且内容科学准确，得 3 分。内容

不够科学规范扣 2-3 分，未做到每月更新扣 3 分。          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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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四）场地面

积（5 分） 

中医药文化景观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报

告厅、特色科室病房、实习实训基地等

展教场所面积不少于 1600m2。 

场所面积达到相应标准（1600m2）得 5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 1/2（不含）扣 2
分，小于相应标准 1/4（不含）扣 3 分，无展教场所不得分。 

 

二 . 场地建

设（15 分） 
（五）互动设

施（10 分） 

有互动体验类展品或服务。应有一定数

量可供观众演示、互动、体验的展品或

中医药服务，定期更新、补充展品，展

品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以上。 

1. 展品定期更新、补充，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及以上得 6 分，80（含）-90%
得 4 分，70%（含）-80%得 2 分，低于 70%扣 6 分； 
2. 互动项目展品比例达 10%及以上得 4 分；5%（含）-10%得 2 分，不足

5%扣 4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六）开放天

数（4 分） 
标本馆、陈列馆、报告厅等年开放天数

不少于 160 天。 

1. 年开放天数 160 天以上，得 4 分； 
2. 年开放天数 120（含）-160 天，得 3 分； 
3. 年开放天数 80（含）- 120 天，得 2 分； 
4. 年开放天数 60（含）-80 天，得 1 分； 
5. 年开放天数少于 60 天，不得分。 

 

三 .开放接

待（10 分） 

（七）接待人

次（6 分） 
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4 万人次。 

1. 年接待人数 4 万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得 6 分； 
2. 年接待人数 2.5 万（含）- 4 万人次，得 4 分； 
3. 年接待人数 1 万（含）-2.5 万人次，得 2 分； 
4. 年接待人数不足 1 万人次，不得分。 

 

四 .经费投

入（8 分） 
（八）投入与

使用（8 分） 
有稳定持续的经费，确保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工作正常开展。 

1. 有稳定持续的经费投入并纳入单位预算，得 4 分； 
2. 投入经费能充分保证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，得 4 分；不能充

分保证扣 2-4 分； 
备注：无专项经费投入本项不得分。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五．工作队

伍（12 分） 
（九）人员配

备（12 分） 

配备不少于 2 名的专职人员，并建立长

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 12 人

以上。 

1. 配备专职人员达到相应标准（2 名以上）得 6 分，少于 2 名扣 4 分，未

配备专职人员本项不得分； 
2. 建有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达到 12 人以上，得 6 分；未

建立志愿者队伍扣 6 分；志愿者队伍少于 12 人扣 4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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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十）大型宣

教活动（10
分） 

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每

年开展 2 次以上大型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参加市级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
分； 
2. 参加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3.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2 次（含）以上得 8 分，开展 1 次得 4 分，

未开展扣 8 分。         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十一）专题

宣教活动（7
分） 

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

特色，每年开展 4 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

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

教育活动。 

1. 每年开展 5 次以上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

求，创新新明显，特色鲜明，讲究实效，形式多样化，得 6-7 分； 
2. 每年开展 3-4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有一定新意和特色，讲究一定实效，形式较多样，得 3-5 分； 
3. 每年开展 1-2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未针对或针对一定社会热点，基本

满足公众需求，缺乏新意和特色，实效不明显，形式较单一，得 0-2 分。 

 

（十二）新媒

体（2 分） 
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活动。 
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教活动，得 2 分；开展不充分，得 1 分；未开展不

得分。 
 

（十三）社会

宣教（6 分） 

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

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

制度，经常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

乡村、进校园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得 1 分，未建立扣 1 分； 
2. 每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校园、进部队、进企事业单

位等社会化宣教活动，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六．宣传教

育（30 分） 

（十四）创新

宣传渠道（5
分） 

拓宽创新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

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在区

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工作信息 1 次以上。 

1. 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，宣传渠道有 3 种及以

上得 3 分，宣传渠道少于 3 种，每少 1 种扣 1 分； 
2. 在区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信息每年达 1 次

及以上得 2 分，未达到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验收结论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优（  ）    良（  ）    合格（  ）    不合格（  ）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（必填）  

注：得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，80（含）~ 90 分者为良，60（含）~ 80 分为合格，不满 60 分者为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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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5 
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分表（企业类） 

基地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              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一）文化主

题（10 分） 

中医药特色优势突出，在传承发展传统技

艺、医德医风等方面有典型意义。展示内

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

志、标牌等所涉及的中医药文化知识以及

中医历史人物及事件内容，表述规范、准

确。 

1. 中医药特色优势明显，传统技艺、医德医风等典型意义突出，展示内

容丰富、形式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规范而准确，

得 8-10 分； 
2. 中医药特色优势较明显，传统技艺、医德医风等典型意义较突出，展

示内容较丰富、形式较新颖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较

规范和准确，得 4-7 分； 
3. 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明显，传统技艺、医德医风等典型意义不突出，展

示内容、形式单一，相关展品、图片、标志、标牌等内容表述不规范、欠

准确，得 0-3 分。 

 

（二）文化产

品（10 分） 

具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中医药文

化产品，如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及

中医药创意产品等。 

1. 有与本基地相关、制作精良的科普读物、画册、音像制品及中医药创

意产品等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； 
2. 产品内容表述规范、准确，得 2 分； 
3. 产品设计精美，每件产品得 1 分，最高不超过 4 分。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一 .内涵建

设（25 分） 

（三）新媒体

（5 分） 

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

或微信公众号等，内容科学准确、专人维

护，内容更新间隔应小于 1 个月。 

1. 建有介绍本基地的中医药文化网站、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等中医药文化

载体，并有专人维护，得 2 分。缺乏专人维护扣 1 分； 
2. 网站、微博或公众号内容每月更新，且内容科学准确，得 3 分。内容

不够科学规范扣 2-3 分，未做到每月更新扣 3 分。         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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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四）场地面

积（5 分） 

宣传教育展厅原则上不少于 400m2，能供

公众参观学习相关中医药文化知识、展示

企业文化。 

场所面积达到相应标准（400m2）得 4 分，小于相应标准 1/2（不含）扣 2
分，小于相应标准 1/4（不含）扣 3 分。 

 

二 . 场地建

设（15 分） 
（五）互动设

施（10 分） 

有互动体验类展品或服务。应有一定数量

可供观众演示、互动、体验的展品或中医

药服务，定期更新、补充展品，展品总完

好率保持在 90%以上。 

1. 展品定期更新、补充，总完好率保持在 90%及以上得 6 分，80（含）-90%
得 4 分，70%（含）-80%得 2 分，低于 70%扣 6 分； 
2. 互动项目展品比例达 10%及以上得 4 分；5%（含）-10%得 2 分，不足
5%扣 4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（六）开放天

数（4 分） 
企业的室内展厅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160
天。 

1. 年开放天数 160 天以上，得 4 分； 
2. 年开放天数 120（含）-160 天，得 3 分； 
3. 年开放天数 80（含）- 120 天，得 2 分； 
4. 年开放天数 60（含）-80 天，得 1 分； 
5. 年开放天数少于 60 天，不得分。 

 

三 .开放接

待（10 分） 

（七）接待人

次（6 分） 
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2400 人次。 

1. 年接待人数 2400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得 6 分； 
2. 年接待人数 1500（含）- 2400 人次，得 4 分； 
3. 年接待人数 800（含）- 1500 人次，得 2 分； 
4. 年接待人数不足 800 人次，不得分。 

 

四 .经费投

入（8 分） 
（八）投入与

使用（8 分） 

设有专项经费，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算

并实行专款专用。 
除一次性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专项经费

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例，并能确

保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。 

1. 设有专项经费并列入单位年度预算，且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固定比
例，得 4 分。未列入预算不得分扣 1 分，未设定固定占有比例扣 2 分； 
2. 投入资金保证中医药文化宣教工作正常开展，且执行专款专用得 4 分。
未执行专款专用扣 2 分，不能保证宣教活动正常开展扣 2 分。 
备注：无未设立专项经费本项不得分。             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五．工作队

伍（12 分） 
（九）人员配

备（12 分） 
配备不少于 2 名的专职人员，并建立长期

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4人以上。 

1. 配备专职人员达到相应标准（2 名以上）得 6 分，少于 2 名扣 4 分，
未配备专职人员本项不得分； 
2. 建有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达到 4 人以上，得 6 分；未
建立志愿者队伍扣 6 分；志愿者队伍少于 4 人扣 6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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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 

（十）大型宣

教活动（10
分） 

积极参加市级以上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活动和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每年

开展 2 次以上大型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参加市级以上中医药文化宣教活动，参加1 次得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1 分； 
2. 参加当地重大宣传教育活动，参加 1 次得 0.5 分，最高不超过 1 分； 
3.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活动 2 次（含）以上得 8 分，开展 1 次得 4 分，

未开展扣 8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以上 3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六．宣传教

育（30 分） 
（十一）专题

宣教活动（7
分） 

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

色，每年开展 2 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明显、

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每年开展 3 次以上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

求，创新新明显，特色鲜明，讲究实效，形式多样化，得 6-7 分； 
2. 每年开展 2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针对社会热点，能满足公众需求，

有一定新意和特色，讲究一定实效，形式较多样，得 3-5 分； 
3. 每年开展 1 次专题宣教活动，活动未针对或针对一定社会热点，基本

满足公众需求，缺乏新意和特色，实效不明显，形式较单一，得 0-2 分。 

 

（十二）新媒

体（2 分） 
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中医药文化宣

传教育活动。 
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教活动，得 2 分；开展不充分，得 1 分；未开展不

得分。 
 

（十三）社会

宣教（6 分） 

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其

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

度，经常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

进校园等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。 

1. 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得 1 分，未建立扣 1 分； 
2. 每年开展中医药文化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校园、进部队、进企事业单

位等社会化宣教活动，开展 1 次得 1 分最高不超过 5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六．宣传教

育（续） 

（十四）创新

宣传渠道（5
分） 

拓宽创新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在区县级以

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

作信息 1 次以上。 

1. 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渠道，宣传渠道有 3 种及以

上得 3 分，宣传渠道少于 3 种，每少 1 种扣 1 分； 
2. 在区县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信息每年达 1 次

及以上得 2 分，未达到扣 2 分。 
（以上 2 项相加为本项得分） 

 

验收结论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优（  ）    良（  ）    合格（  ）    不合格（  ） 

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（必填）  

注：得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者为优，80（含）~ 90 分者为良，60（含）~ 80 分为合格，不满 60 分者为不合格。


